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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发电
发电单位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签发人：秦传滨

等级 特急·明电 鲁安办明电〔2021〕42号 鲁机发 号

抄报：周乃翔省长，省政府安委会副主任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近期多起

燃气事故有关情况的通报

各市人民政府安委会，省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近期多起燃气事故有关情况

的通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请认真抓

好贯彻执行。

一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，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，真

正将抓好燃气安全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，深刻汲取近期燃气较

大和典型事故教训，清醒认识当前燃气安全严峻形势，进一步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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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责任感紧迫感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，主动对照近期事故暴露出

的问题和薄弱环节，采取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，加大隐患排查整

治力度，严防各类燃气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

命和财产安全。

二、深入推进燃气安全专项整治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总体部署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5 部

门《关于印发〈全省城镇燃气和房屋市政施工安全大排查大整治

行动“回头看”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鲁建城建字〔2021〕16

号）要求，深入推进燃气安全专项整治，聚焦人员密集公共场所

用气安全、燃气居民用户安全、燃气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安全、燃

气企业施工安全、企业落实燃气安全主体责任、瓶装液化石油气

安全等重点方面，全面强化安全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

法行为。对发现的问题隐患，要及时建立台账，逐项明确整改责

任、整改措施、整改时限，严格落实闭环管理；涉及重大安全隐

患一时难以整改的，要立即落实停产停用措施，确保不发生危及

公共安全的严重事件。

三、压实燃气安全监管责任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省

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7 部门《关于做好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安全监

管工作的通知》及省政府安委会《关于印发〈山东省安全生产工

作任务分工〉的通知》（鲁安发〔2021〕13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

严格落实燃气安全监管责任，形成监管合力，消除监管盲区漏洞，

全面筑牢燃气安全防线。住建、公安、交通、商务、应急、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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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、消防、能源等相关部门要建立燃气安全会商研判、信息共

享、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，强化充装、运输、使用等各环节安全

监管，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。

四、强化燃气安全宣传教育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以近

期燃气事故为戒，扎实开展警示教育活动，督促广大生产经营单

位和全体干部职工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，将安全发展理念内化于

心、外化于行，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细落实。要督促生产经营

单位加强安全培训，强化应急演练，确保所有燃气相关从业人员

掌握必备安全操作技能，有效减少“三违”行为。要广泛利用电

视、广播、网络以及楼宇电视、电梯广告等各类媒体和阵地，采

取微视频、动漫、明白纸等多种形式，教育引导公众自觉遵守燃

气安全相关规定，增强各项安全防范常识和能力。

附件：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近期多起燃气事故有关

情况的通报

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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